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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CS 002-2025 

履约能力管理体系 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为下列组织规定了履约能力管理体系要求： 

1) 需要证实其具有稳定提供满足顾客要求及适用法律法规要求的产品和服务的能

力； 

2) 通过体系的有效应用，包括体系改进的过程，以及保证符合顾客要求和适用的法

律法规要求，旨在增强顾客满意。 

本标准规定的所有要求是通用的，旨在适用于各种类型、不同规模和提供不同产品

和服务的组织。  

注 1：本标准中的术语“产品”或“服务”仅适用于预期提供给顾客或顾客所要求的产品和服务。 

注 2：法律法规要求可称作法定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001-2016 /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31863-2015 企业质量信用评价指标 

GB/T 33718-2017 企业合同信用指标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履约能力：个体或组织履行合同或协议中所承担的义务的能力，即按照约定的要求，

完成合同或协议中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4 组织环境 

4.1 理解组织及其环境 

组织应确定与其宗旨和战略方向相关并影响其实现履约能力管理体系预期结果的

能力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 

组织应对这些外部和内部因素的相关信息进行监视和评审。 

注 1：这些因素可能包括需要考虑的正面和负面要素或条件。 

注 2：考虑来自于国际、国内、地区或当地的各种法律法规、技术、竞争、市场、文化、社会和

经济环境的因素，有助于理解外部环境。 


